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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贵州乌江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

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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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披露的《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售转让资产的公告》，发

行人出售转让资产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背景

2023年 7月 20日，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江能投”）与

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工投”）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

议约定，基于双方自愿平等友好协商，由乌江能投向贵阳工投转让其持有的贵州

詹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詹阳重工”）的 60％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人民币 108,584.40万元。

根据贵州天眼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黔天眼会审字[2023]第 022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22年末，詹阳重工总资产规模为 24.79亿元，净资产为 6.86

亿元；2022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4亿元，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0.07亿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36亿元；2022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12.37 亿元，占乌江能投合并范围营业收入 119.73 亿元的

10.33%，占比超过 10%，且超过 1,00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詹阳重工不再纳入乌江能投的合并范围。

二、交易对方情况

贵阳工投注册地为贵阳市，成立于 2009年，法定代表人为唐建，控股股东

为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9%，实际控制人为贵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贵阳市国资委”），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如下：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贵阳工投注册资本为 116,375.02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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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为：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一

般项目：产业投融资、发起设立基金、资本运营、资产经营及股权管理，企业兼

并重组，资产管理，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国内国际商贸服务，咨询服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三、交易标的情况

詹阳重工成立于 2005 年 11月，法定代表人为吕黔，注册资本为 36,218.25

万元，注册地址为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曹路 97号，乌江能投原持有

其 60.00％股权。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众联评报字[2023]第

1070 号《资产评估报告》，詹阳重工 6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08,584.40

万元。詹阳重工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詹阳”系列轮胎式、履带式液压

挖掘机、以挖掘机为基础变形的特种工程机械以及高速多功能应急抢险救援及工

程装备，是乌江能投机械设备板块的运营主体。

本次转让完成前，乌江能投未对詹阳重工提供担保，詹阳重工未占用乌江能

投资金。

四、交易安排、协议签署情况及履约进展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乌江能投已与贵阳工投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

协议约定，交易方式为一次性划转。

截至目前，詹阳重工已完成工商变更，本次股权转让已完成。

五、相关决策情况

l、乌江能源集团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2、乌江能源集团股东会已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3、贵州省国资委已出具《省国资委关于乌江能投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所

持詹阳重工 60％股权有关事项的批复》（黔国资复产权[2023]13号）批准了本次

非公开协议转让事项。

六、影响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詹阳重工不再纳入乌江能投的合并范围。本次转让有

利于乌江能投公司聚焦主责主业，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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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上述事项对乌江能投的偿债能力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未触发存

续债券的投资者保护条款，未触发需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情形。

海通证券作为“22 乌江 01”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

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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